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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二、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常見問答 
三、內政部「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作業要點」 
四、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 

 

主旨：為協助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者取得重建資金，授信單位依據內

政部「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作業要點)辦理之授信，得依本基金「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貸款

信用保證要點」移送信用保證，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實施，請查照並

惠轉貴屬分行(社)配合辦理。 

說明： 

一、依據經濟部 107 年 5 月 7 日經授企字第 10700033990 號函、內政部 107

年 4 月 9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59961 號、107 年 6 月 6日內授營更字第

1070040209 號及 107 年 7 月 17 日內授營更字第 1070046838 號函暨本

基金 107 年 4 月 24 日第 14 屆董事會第 15 次常務董事會議決議辦理。 

二、旨揭保證要點摘述如下： 

(一)信用保證融資總金額：以內政部中央都市更新基金提撥專款之十倍

為限。(第二點) 

(二)信用保證對象及限制：符合作業要點第五點者，即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得提供重建工程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者，且重建

前建築物用途供住宅使用；另亦不得有票債信異常等不良情事。(第

三點) 

http://www.smeg.org.tw/UploadDocs/1070424%E9%83%BD%E5%B8%82%E5%8D%B1%E9%9A%AA%E5%8F%8A%E8%80%81%E8%88%8A%E5%BB%BA%E7%AF%89%E7%89%A9%E9%87%8D%E5%BB%BA%E8%B2%B8%E6%AC%BE%E4%BF%A1%E7%94%A8%E4%BF%9D%E8%AD%89%E8%A6%81%E9%BB%9E.doc
http://www.smeg.org.tw/UploadDocs/3.%E9%83%BD%E5%B8%82%E5%8D%B1%E9%9A%AA%E5%8F%8A%E8%80%81%E8%88%8A%E5%BB%BA%E7%AF%89%E7%89%A9%E9%87%8D%E5%BB%BA%E8%B2%B8%E6%AC%BE%E5%B8%B8%E8%A6%8B%E5%95%8F%E7%AD%94(%E5%85%A7%E6%94%BF%E9%83%A8%E5%9B%9E%E5%87%BD%E7%89%88).doc
http://www.smeg.org.tw/UploadDocs/1_%E8%B2%B8%E6%AC%BE_%E9%83%BD%E5%B8%82%E5%8D%B1%E9%9A%AA%E5%8F%8A%E8%80%81%E8%88%8A%E5%BB%BA%E7%AF%89%E7%89%A9%E9%87%8D%E5%BB%BA%E8%B2%B8%E6%AC%BE%E4%BF%A1%E7%94%A8%E4%BF%9D%E8%AD%89%E4%BD%9C%E6%A5%AD%E8%A6%81%E9%BB%9E.docx
http://www.smeg.org.tw/UploadDocs/1070606%E9%83%BD%E5%B8%82%E5%8D%B1%E9%9A%AA%E5%8F%8A%E8%80%81%E8%88%8A%E5%BB%BA%E7%AF%89%E7%89%A9%E5%8A%A0%E9%80%9F%E9%87%8D%E5%BB%BA%E6%A2%9D%E4%BE%8B.pdf


 

 

 

 

(三)信用保證之授信：本項貸款信用保證之申請程序、貸款額度、用途、

期限、還款方式及保證人(含連帶保證人)之徵提等，悉依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辦理。(第四點) 

(四)信用保證成數：九成。(第五點) 

(五)保證手續費：按年費率固定百分之○．三，由借款人負擔。(第六點) 

(六)有下列情形之一時，本基金得通知金融機構暫停移送本信用保證： 

1.本信用保證總額度額滿時。 

2.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專款金額時。 

3.金融機構如有不當利用本信用保證時。(第十四點第六款) 

三、另檢附「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常見問答」供參。 

 

 

正本：各簽約金融機構 

副本：內政部、經濟部、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中央銀行業務局、中央銀行金融業務檢查處、

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信合社聯合社(均含附件) 

 

 

 

總經理   


